
证券代码：

００００１９

、

２０００１９

证券简称：深深宝

Ａ

、深深宝

Ｂ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２－１１

深圳市深宝实业股份有限公司关于签订募集资金四方监管协议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

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关于核准深圳市深宝实业股份有限公司非

公开发行股票的批复》（证监许可［

２０１１

］

７７７

号）的核准，公司非公开发行了

６８

，

９７７

，

０６６

股人民币普通股（

Ａ

股），共计募集货币资金人民币

６００

，

１００

，

４７４．２０

元，

扣除与发行有关的费用人民币

２７

，

７０８

，

３３２．３１

元，公司实际募集资金净额为人

民币

５７２

，

３９２

，

１４１．８９

元，其中货币资金人民币

５０７

，

２９１

，

６６０．０９

元。 上述募集资

金已全部存入公司募集资金专项账户。

２０１２

年

３

月

２１

日公司

２０１２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向婺源

县聚芳永茶业有限公司增资的议案》，同意公司以募集资金

２７

，

０００

万元向婺源

县聚芳永茶业有限公司增资。 本次现金增资实际为对 “茶产业链综合投资项

目”的投资，不存在改变募集资金用途的情形。 （详见

２０１２

年

３

月

６

日及

３

月

２２

日

刊登在巨潮资讯网上的公司公告）

为进一步规范募集资金的管理和使用，保护投资者的权益，根据《深圳证

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及公

司《募集资金管理制度》等规定的要求，公司分别与婺源县聚芳永茶业有限公

司、银行、保荐机构签订了相应的募集资金四方监管协议，详情如下：

甲方一 甲方二 乙方 丙方

募投项目

名称

专户账号 存放金额

深圳市深宝实

业股份有限公

司

婺源县聚芳永

茶业有限公司

深圳南山宝生

村镇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

东莞证券有限责

任 公 司

／

国 泰 君

安证券股份有限

公司

茶产业链综合

投资项目

６８０２１００４００００００００２７ ２７，０００

万元及利息

其中，募集资金监管协议的主要内容如下：

一、甲方二已在乙方开设募集资金专项账户（如上表，以下简称“专户”）。

该专户仅用于甲方（甲方一和甲方二，以下亦合称“甲方”。）实施茶产业链综合

投资项目募集资金的存储和使用，不得用作其他用途。

甲方二以协定存款方式存入上述募集资金专用账户的募集资金为

２７

，

０００

万元及利息，甲方承诺该笔募集资金严格按照深圳证券交易所《深圳证券交易

所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以及甲方制定的募集资金管理制度进行管理。

二、甲二、乙双方应当共同遵守《中华人民共和国票据法》、《支付结算办

法》、《人民币银行结算账户管理办法》等法律、法规、规章。

三、甲方二作为甲方一的下属全资子公司，丙方作为甲方的保荐机构，应

当依据有关规定指定保荐代表人或其他工作人员对甲方募集资金使用情况进

行监督。 丙方应当依据《深圳证券交易所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以及甲

方制订的募集资金管理制度履行其督导职责，并可以采取现场调查、书面问询

等方式行使其监督权。甲方和乙方应当配合丙方的调查与查询。丙方对甲方现

场调查时应当同时检查募集资金专户存储情况。

四、甲方授权丙方指定的保荐代表人潘云松、吕晓曙、袁华刚、杨晓涛可以

随时到乙方查询、复印甲方专户的资料；乙方应当及时、准确、完整地向其提供

所需的有关专户的资料。

上述四位保荐代表人向乙方查询专户有关情况时应当出具本人的合法身

份证明； 丙方指定的其他工作人员向乙方查询专户有关情况时应当出具本人

的合法身份证明和单位介绍信。

五、乙方按月（每月

１０

日前）向甲方出具对账单，并抄送丙方。 乙方应当保

证对账单内容真实、准确、完整。

六、 甲方二一次或

１２

个月内累计从专户中支取的金额超过

５０００

万元或该

专户总额的

２０％

的，乙方应当及时以传真方式通知甲方一、丙方，同时提供专

户的支出清单。

七、丙方有权根据有关规定更换指定的保荐代表人。丙方更换保荐代表人

的，应当将相关证明文件书面通知乙方，同时按本协议第十二条的要求书面通

知更换后保荐代表人的联系方式。 更换保荐代表人不影响本协议的效力。

八、 乙方连续三次未及时向丙方出具对账单或向丙方通知专户大额支取

情况，以及存在未配合丙方调查专户情形的，甲方或者丙方可以要求甲方单方

面终止本协议并注销募集资金专户。

九、 甲方二为提高募集资金的使用效率可在不影响募集资金使用的情况

下，以定期存款或通知存款等方式在乙方存放募集资金，金额和期限由甲方根

据募集资金使用情况确定；甲方二办理的每笔定期存款或通知存款，乙方应及

时以传真方式通知甲方一、丙方；甲方在定期存款或通知存款到期后应及时转

回甲方二募集资金专项账户，乙方应及时通知甲方一、丙方。

十、本协议自甲、乙、丙四方法定代表人或其授权代表签署并加盖各自单

位公章之日起生效，至专户资金全部支出完毕并依法销户之日起失效。

丙方义务至持续督导期结束之日，即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解除。

特此公告。

深圳市深宝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〇一二年三月二十九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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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

６００７７１

证券简称：

ＳＴ

东盛 编号：临

２０１２－００４

东盛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第四届董事会第二十六次会议决公告

特别提示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

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

带责任。

东盛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二十六次会议于

２０１２

年

３

月

２６

日以传真加电话、邮件或专人送达方式向全体董事发出通知，于

２０１２

年

３

月

２８

日以现场方式召开。 会议应出席董事

９

名，亲自出席董事

８

名，董事王从庆

因出国在外未能亲自出席本次会议，特书面委托董事郑延莉代为表决，公司

部分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会议，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有关

规定。 会议由董事长张斌主持，经大会认真审议，全票通过了《东盛科技股份

有限公司内部控制规范实施工作方案》。

特此公告。

东盛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一二年三月二十八日

证券代码 ：

６００８１５

股票简称：厦工股份 编号：临

２０１２－０１５

厦门厦工机械股份有限公司第六届

董事会第二十七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

责任。

厦门厦工机械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二十七

次会议于

２０１２

年

３

月

２３

日向全体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通过传真、邮件等

方式发出了通知，会议于

２０１２

年

３

月

２８

日上午如期召开，会议应出席董事

９

人，

实际出席董事

９

人，本次会议通知、召集及召开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

的规定，合法有效。 经认真审议，会议通过了如下决议：

审议通过《公司内部控制规范实施工作方案》（内容详见上海证券交易所

网站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ｓｓｅ．ｃｏｍ．ｃｎ

）；

表决结果：赞成

９

票，弃权

０

票，反对

０

票。

特此公告。

厦门厦工机械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２０１２

年

３

月

２８

日

证券代码：

６００８３７

证券简称：海通证券 公告编号：临

２０１２－００５

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海通开元

投资有限公司获核准设立上海文化

产业股权投资基金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近日，公司收到中国证监会机构部《关于海通开元投资有限公司设立上

海文化产业股权投资基金的无异议函》（机构部部函［

２０１２

］

１３９

号），对我公司

全资直投子公司海通开元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海通开元）设立上海文化

产业股权投资基金（以下简称文化基金，以工商部门核准的名称为准）及其管

理机构海通创意资本管理有限公司（以工商部门核准的名称为准）无异议。

本公司和海通开元将严格遵守法律法规以及《证券公司直接投资业务监

管指引》等有关规定，严格按照该次申请提交的有关方案设立和运作文化基

金。

特此公告。

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２

年

３

月

２８

日

证券代码：

６０１７００

证券简称：风范股份 公告编号：临

２０１２－０１０

常熟风范电力设备股份有限公司

第一届董事会第二十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

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常熟风范电力设备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一届董事会第二十次会议通

知已于

２０１２

年

３

月

２２

日以书面、电子邮件等方式送达到公司全体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

员。会议于

２０１２

年

３

月

２８

日在公司会议室以现场和通讯表决相结合的方式召开。本次会议

应到董事

９

名，实到董事

９

名，公司的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会议。 会议由董事长范建

刚先生主持。 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和会议程序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有关

规定，会议及通过的决议合法有效。 会议以记名投票表决方式审议通过了如下议案：

审议通过了 《公司内部控制规范实施工作方案》（详见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ｗｗｗ．ｓｓｅ．

ｃｏｍ．ｃｎ

）。

表决结果：

９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特此公告。

常熟风范电力设备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２０１２年３月２８日

股票代码：

０００８８８

股票简称：峨眉山

Ａ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２－０８

峨眉山旅游股份有限公司

第五届董事会第九次（临时）会议

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 准确和完整，没

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峨眉山旅游股份有限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九次（临时）会议于

２０１２

年

３

月

２７

日用通讯方式召开，会议通知于

２０１２

年

３

月

２５

日发出。 会议应参加表决

董事

９

人，实际参加表决董事

９

人。 本次董事会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

的有关规定，审议通过了以下议案：

关于审议《峨眉山旅游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２

年度内控工作计划及实施方

案》的议案。 （全文详见巨潮资讯网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

同意票

９

票，反对票

０

票，弃权票

０

票，通过此项议案。

特此公告

峨眉山旅游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

O

一二年三月二十九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０９０８

证券简称：

ＳＴ

天一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２

—

００８

湖南天一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第五届董事会第五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

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湖南天一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２０１２

年

３

月

１６

日以电子

邮件等方式通知召开第五届董事会第五次会议， 会议于

２０１２

年

３

月

２８

日在长

沙市韶山北路

３３８

号华盛花园

３

栋

７

层会议室召开。 会议应到董事

９

人， 实到

８

人，独立董事李刚先生因时间冲突不能出席本次会议，书面全权委托独立董

事李泉源先生出席并行使表决权； 监事会成员和高管人员列席了本次会议；

会议由董事长王海先生主持。会议的召集和召开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

的有关规定。

会议以

９

票赞成，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审议并通过了 《公司内部控制规范实

施工作方案》（详见巨潮资讯网站）。

特此公告。

湖南天一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２０１２

年

３

月

２８

日

证券代码：

６００９９８

证券简称：九州通 公告编号：临

２０１２－００４

九州通医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并对其内

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九州通医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于

２０１２

年

０３

月

２８

日在公

司

３

楼会议室召开。本次会议应到董事

１１

人，实到董事

１１

人。本次会议的召开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

法》、《九州通医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章程》以及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 会议由董事长刘宝林主持。

１

、审议通过了《关于九州通医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内幕信息及知情人登记管理制度的议案》；

经审议，董事会一致通过了《九州通医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内幕信息及知情人登记管理制度》。

表决结果：同意

１１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０

票。

２

、审议通过了《关于九州通医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控股股东内幕信息管理制度的议案》；

经审议，董事会一致通过了《九州通医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控股股东内幕信息管理制度》。

表决结果：同意

１１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０

票。

３

、审议通过了《关于九州通医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内部控制规范实施工作方案的议案》；

经审议，董事会一致通过了《九州通医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内部控制规范实施工作方案》。

表决结果：同意

１１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０

票。

４

、审议通过了《关于对湖北九州通中药产业发展有限公司增资的议案》。

经审议，董事会同意：为持续推进公司中药业务的开发，拓展公司中药业务，公司与劲牌有限公司共

同协商决定向九州通中药产业发展有限公司增资

１

亿元人民币，其中公司增资

６０００

万元人民币，劲牌有

限公司增资

４０００

万元人民币，增资后注册资本为

２

亿元人民币，双方持股比例不变。

表决结果：同意

１１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０

票。

备查文件：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九州通医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二〇一二年三月二十八日

股票简称：海正药业 股票代码：

６００２６７

公告编号：临

２０１２－０１２

号

债券简称：

１１

海正债 债券代码：

１２２０９４

浙江海正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收到台州市环境保护局《限期治理决定书》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对公告的虚

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负连带责任。

浙江海正药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２０１２

年

３

月

２７

日收到台

州市环境保护局《限期治理决定书》（以下简称“决定书”），台州市环境保护局

对

２０１１

年

１１

月国家环保部对公司现场督查结果的情况进行技术评估， 认定公

司水污染物处理设施与处理需求不匹配。现要求公司岩头厂区于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３０

日之前完成治理任务，确保达到国家规定的水污染物排放标准。现将公司整改

及完成情况说明如下：

（一）公司岩头厂区东侧的初期雨水收集池内水位偏高，由于相关管理人

员没有及时将池中的废水输送到公司污水处理系统进行集中处理； 加之雨水

排放槽闸门紧闭不实，引发少量废水有渗漏现象。

（二）公司现已在岩头厂区东侧雨水排放槽闸门进行修复的基础上，又新

增一道控制闸门；同时，为彻底规范雨水收集系统，公司新设置雨水收集沟渠

及收集池，目前已完成

８０％

的沟渠、池体建设，计划

４

月底前完成全部改造。

（三）公司进一步完善污水收集、输送及处理系统，并对电缆沟进行彻底改

造，现已完成

８０％

的电缆沟高架架设，计划

４

月底前完成全部改造。

（四）公司正在积极整改，目前公司生产经营正常。公司将严格按照决定书

事项，抓紧落实整治措施，尽快完成整改任务，争取早日全面完成此次环保整

改、验收工作。 此次环保整改需环保部门组织验收，公司将根据事件进展持续

披露有关情况。

特此公告。

浙江海正药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

○

一二年三月二十九日

证券代码：

６００３３１

证券简称：宏达股份 编号：临

２０１２－０１０

四川宏达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全资子公司钼铜

多金属资源深加工综合利用项目取得国家环评批复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对公告的虚

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负连带责任。

四川宏达股份有限公司（简称宏达股份）于

２０１０

年

１１

月

１８

日投资设立

了四川宏达钼铜有限公司（简称宏达钼铜 ），投资建设钼铜多金属资源深加工

综合利用项目。宏达钼铜注册资本为

１０

，

０００

万元人民币，为宏达股份的全资

子公司。公告刊登于

２０１０

年

１１

月

２０

日的《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

报》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ｓｓｅ．ｃｏｍ．ｃｎ

）。

宏达股份于

２０１２

年

３

月

２８

日收到宏达钼铜的通知，宏达钼铜《关于呈请

审查

＜

四川宏达钼铜有限公司钼铜多金属资源深加工综合利用项目环境影响

评价报告书

＞

的报告》已获得国家环保部《关于四川宏达钼铜有限公司钼铜多

金属资源深加工综合利用项目环境影响报告书的批复》（环审［

２０１２

］

７９

号）。国

家环保部批复主要内容如下：“该项目符合国家产业政策和四川什邡经济开发

区规划，满足清洁生产要求，在落实报告书提出的各项环境保护措施后，污染

物可实现达标排放， 主要污染物排放总量符合当地环保部门核定的总量控制

指标。 因此，我部同意你公司按照报告书所列建设项目的性质、规模、地点、生

产工艺和环境保护措施进行项目建设。 ”

宏达钼铜拟投资建设钼铜多金属资源深加工综合利用项目的情况详见宏

达股份于

２０１１

年

８

月

３１

日在《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和上海

交易所网站（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ｓｓｅ．ｃｏｍ．ｃｎ

）上刊登的相关公告。

特此公告。

附件：国家环境保护部《关于四川宏达钼铜有限公司钼铜多金属资源深加

工综合利用项目环境影响报告书的批复》（环审［

２０１２

］

７９

号）。

四川宏达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２０１２年３月２９日

证券代码：

６００９６９

证券简称：郴电国际 编号：公告临

２０１２－００２

湖南郴电国际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第四届董事会第八次（临时）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

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

任。

湖南郴电国际发展股份有限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八次（临时）会议通知于

２０１２

年

３

月

２３

日以书面方式送达全体董事， 会议于

２０１２

年

３

月

２７

日以通讯方式

召开，应出席董事

９

名，实际出席董事

９

名。符合《公司法》、《公司章程》的有关规

定，会议合法有效。 经与会董事审议，通过了如下事项：

一、 通过了关于审议《公司内部控制规范建设实施方案》的议案。

具体内容详见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ｓｓｅ．ｃｏｍ．ｃｎ

表决结果：

９

票同意、

０

票弃权，

０

票反对。

二、通过了关于审议《公司内幕信息知情人登记管理制度》的议案。

具体内容详见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ｓｓｅ．ｃｏｍ．ｃｎ

表决结果：

９

票同意、

０

票弃权，

０

票反对。

三、通过了《关于向中国农业银行郴州分行申请农网改造升级工程项目借

款的议案》。

公司向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郴州分行申请农网改造升级工程借款

１．６

亿人民币，借款利率为

７．０５％

，借款期限

２０

年，以公司电费收益权作质押。 按

照国家农网改造相关政策， 上述农业银行专项借款以向用电户加价征收的农

网改造还本付息专项基金逐年进行还本付息。还贷基金不足时，同意用经营资

金补充还贷。

表决结果：

９

票同意、

０

票弃权，

０

票反对。

特此公告。

湖南郴电国际发展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２０１２

年

３

月

２９

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０７１

证券简称：江苏宏宝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２－００６

江苏宏宝五金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２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

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重要提示：

本次会议召开期间没有增加、否决或变更提案的情况。

一、会议召开的情况

（一）召开时间：

２０１２

年

３

月

２８

日（星期三）上午

９

：

００

；

（二）召开地点：张家港大新镇公司六楼会议室；

（三）召开方式：现场投票的方式；

（四）会议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五）会议主持人：董事长朱剑峰先生；

（六）本次会议的召开符合《公司法》等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和

《公司章程》的规定。

二、会议的出席情况

出席本次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共计

２

人、代表股份

８１

，

４３７

，

１６０

股，占

公司股份总数的

４４．２５％

。

三、提案审议和表决情况

本次会议以现场记名投票表决的方式审议通过了如下议案：

《关于对控股子公司江苏宏宝光电科技有限公司项目实施进度进行调整

的 议案》；

同意

８１

，

４３７

，

１６０

股，占出席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１００％

，反对

０

股，弃权

０

股。

四、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本次股东大会聘请了江苏泰和律师事务所律师进行现场见证，并出具法

律意见书。 该法律意见书认为，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符合法律、行

政法规、《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和《公司章程》的规定，出席会议人员和会议

召集人的资格合法有效，会议的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五、备查文件

１

、江苏泰和律师事务所关于江苏宏宝五金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２

年第一次临

时股东大会的法律意见书；

２

、载有公司董事签字的本次股东大会决议；

３

、本次股东大会会议记录。

特此公告！

江苏宏宝五金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O一二年三月二十九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０５６０

证券简称：昆百大

Ａ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２－０１３

号

昆明百货大楼（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１

年度业绩快报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

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本公告所载

２０１１

年度的财务数据为初步核算数据，尚须经会

计师事务所审计，可能与最终经审计的财务数据存在差异，请投资者注意投

资风险。

一、

２０１１

年度主要财务数据和指标

项 目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增减变动幅度

（

％

）

营业总收入

（

万元

）

１５５

，

６０３．０２ １４２

，

０６５．２８ ９．５３

营业利润

（

万元

）

１２

，

４３７．４９ ６

，

７７６．４３ ８３．５４

利润总额

（

万元

）

１２

，

７２６．６１ ６

，

８０９．０５ ８６．９１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

万元

）

８

，

２９３．７４ ４

，

６２４．８０ ７９．３３

基本每股收益

（

元

）

０．５０４１ ０．２８１１ ７９．３３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

％

）

８．８４ ５．１５ ３．６９

本报告期末 本报告期初 增减变动幅度

（

％

）

总资产

（

万元

）

４１７

，

２２７．４８ ４０８

，

１１３．２３ ２．２３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所有者权益

（

万元

）

９７

，

９９３．８５ ９０

，

３０３．９４ ８．５２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每股净资产

（

元

）

５．９５６０ ５．４８８６ ８．５２

说明：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１２

日， 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核准本公司向西南商

业大厦股份有限公司发行

３０

，

１２８

，

６６２

股股份购买其持有的昆明新西南商贸

有限公司

１００％

股权。 由于本次定向增发已于

２０１１

年底完成，因此在本业绩快

报中， 上述的本报告期数据和上年同期数据均含昆明新西南商贸有限公司。

上表中的上年同期数和本报告期初为本公司

２０１１

年

３

月

１２

日公告的备考财务

报表审计报告的相关数据。 涉及每股收益及每股净资产的指标中，上年同期

和本报告期初的股数均以定向增发完成后的股本

１６４

，

５２８

，

６６２

股计算。

二、经营业绩和财务状况说明

１．

经营业绩说明

报告期内， 公司实现营业收入

１５５

，

６０３．０２

万元 （其中主营业务收入

１５２

，

１４４．１５

万元）、 营业利润

１２

，

４３７．４９

万元、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

８

，

２９３．７４

万元、基本每股收益为

０．５０４１

元、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为

８．８４％

。 与去

年同期相比，营业收入增长

９．５３％

、营业利润增长

８３．５４％

、归属上市公司股东

的净利润上升

７９．３３％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上升

３．６９％

。

上述经营指标变动的主要原因为：

（

１

）本公司本次定向发行完成后，昆明新西南商贸有限公司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将按照

１００％

股权合并至本公司。新西南商贸有限公司

２０１１

年度单体净利润较

去年同期有所增长，合并后致使归属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较上年同期有所

增长。

（

２

）本公司的全资子公司昆明百货大楼商业有限公司销售收入及利润较

上年同期增长，从而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较上年同期有所增长。

（

３

）本期转让控股子公司北京雕刻时空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全部

１００％

的

股权、 转让参股子公司昆明经开装备制造产业基地开发建设有限公司全部

４９％

的股权，相应投资收益增加，从而导致本公司净利润增长。

（

４

）本公司的联营企业江苏百大实业发展有限公司本期根据取得该项投

资时相关资产负债公允价值持续计算的净利润及所持股份比例，本年计算享

有的净利润比较去年同期相应增加。

２．

财务情况说明

报告期末，公司总资产

４１７

，

２２７．４８

万元、归属上市公司股东的所有者权益

９７

，

９９３．８５

万元、归属上市公司股东的每股净资产为

５．９５６０

元，与期初相比，总

资产增长

２．２３％

，归属上市公司股东的所有者权益及每股净资产增长

８．５２％

。

上述财务指标变动的主要原因为：

（

１

）本公司总资产期末较期初增加

９

，

１１４．２５

万元，主要是公司存货增长；

（

２

）当期经营所产生的净利润转入，使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所有者权

益及每股净资产增长。

三、备查文件

经公司法定代表人、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会计机构负责人签字并盖章

的比较式资产负债表和利润表。

特此公告

昆明百货大楼（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２０１２年３月２９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０５２１

、

２００５２１

证券简称：美菱电器、皖美菱

Ｂ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２－０１１

合肥美菱股份有限公司

解除股份限售的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并对公告中的虚假记载、误

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承担责任。

特别提示：

１

、本次限售股份实际可上市流通数量为

６０７

，

８４６

股，占总股本

０．０９５５％

。

２

、本次限售股份可上市流通日期为

２０１２

年

３

月

３０

日。

一、股权分置改革方案的概述

１

、股权分置改革对价方案概述

合肥美菱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公司”或“美菱电器”）股改方案为：

根据本次股权分置改革方案，美菱电器非流通股股东为获得其所持非流通股份的上市

流通权，以其所持有的股份向

Ａ

股流通股股东执行对价安排，

Ａ

股流通股股东每持有美菱

电器

１０

股

Ａ

股流通股获得

１．５

股股份的对价安排；对价安排执行完毕后，美菱电器非流通

股股东持有的非流通股份即获得上市流通权。

因为股权分置改革主要是解决

Ａ

股市场流通股与非流通股这一特殊历史问题， 故在

本次股权分置改革方案中，美菱电器

Ｂ

股股东不获得对价安排。

四川长虹电器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四川长虹”）、四川长虹电子集团有限公司（以

下简称“长虹集团”）、合肥美菱集团控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美菱集团”）共同承诺：美菱电

器在规定的时间内公告

２００６

年、

２００７

年、

２００８

年的年度报告， 年度报告的审计意见为标

准无保留意见，同时，美菱电器

２００６

年较

２００４

年和

２００５

年平均净利润的增长率、

２００７

年

较

２００６

年净利润增长率、

２００８

年较

２００７

年净利润增长率为正，且平均不低于

３０％

（以该期

间美菱电器的年度审计报告为准）， 如出现不符合上述条件的情形，四川长虹、长虹集团和

美菱集团将追加对价安排。 追加对价数量按照现有

Ａ

股流通股股份每

１０

股追加

１

股，追

加执行对价安排的股数为

１５

，

１５３

，

０３４

股，四川长虹承担其中的

５

，

５２５

，

９８５

股，长虹集团承

担其中的

４

，

６４８

，

２９７

股，美菱集团承担其中的

４

，

９７８

，

７５２

股。

为了使公司股权分置改革得以顺利进行，美菱集团承诺如下：

截至美菱电器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的安排实施股权分置改革方案前，如果存在部分非

流通股股东未明确表示同意本次股权分置改革方案；或非流通股股东由于所持股份存在权

属争议、质押、冻结情况而无法执行对价安排；或非流通股股东由于未办理完毕股份过户手

续而无法执行对价安排等情况，美菱集团同意为部分股东先行代为垫付对价。

代为垫付后，美菱集团代为垫付对价的非流通股股东所持股份如上市流通，应当向美

菱集团偿还代为垫付的款项，或者取得美菱集团的同意。

２

、通过股权分置改革方案的股东大会日期、届次

上述股权分置改革方案于

２００７

年

８

月

６

日经美菱电器

２００７

年度股权分置改革相关股东

会议表决通过。

３

、股权分置改革方案实施日期：

２００７

年

８

月

２４

日。

二、本次可上市流通限售股份持有人作出的各项承诺及履行情况

序

号

限售股份持有人名称 承诺及追加承诺内容 承诺及追加承诺的履行情况

１

安徽省白湖电声器材厂 股改法定承诺 严格履行

２

合肥纸箱厂 股改法定承诺 严格履行

３

南京丽德塑料有限责任公司 股改法定承诺 严格履行

４

辽宁华兴机电有限公司 股改法定承诺 严格履行

５

合肥市国有资产控股有限公司 股改法定承诺 严格履行

注：公司本次可上市流通限售股份严格遵守了中国证监会《上市公司股权分置改革管

理办法》有关锁定期的相关规定。

本公司非流通股股东委托了公司董事会向深圳证券交易所和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

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申请在上述限售期内对其所持原非流通股份进行锁定，本公司非流通

股股东在对应的限售期内没有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挂牌出售该部分股份。

三、本次限售股份可上市流通安排

１

、本次限售股份可上市流通日期：

２０１２

年

３

月

３０

日。

２

、本次有限售条件的流通股上市数量为

６０７

，

８４６

股，占总股本

０．０９５５％

。

３

、本次限售股份可上市流通情况如下：

序号

限售股份持

有人名称

持有限售股

份数

（

股

）

本次可上市

流通股数

（

股

）

本次可上

市流通股

数占限售

股份总数

的比例

（

％

）

本次可上市

流通股数占

无限售股份

总数的比例

（

％

）

本次可上市

流通股数占

公司总股本

的比例

（

％

）

冻结的

股份数

量

（

股

）

１

安徽省白湖

电声器材厂

８６

，

８３５ ８６

，

８３５ ０．１５５１％ ０．０１５０％ ０．０１３６％ ０

２

合肥纸箱厂

８６

，

８３５ ８６

，

８３５ ０．１５５１％ ０．０１５０％ ０．０１３６％ ０

３

南京丽德塑

料有限责任

公司

８６

，

８３５ ８６

，

８３５ ０．１５５１％ ０．０１５０％ ０．０１３６％ ０

４

辽宁华兴机

电有限公司

２６０

，

５０６ ２６０

，

５０６ ０．４６５１％ ０．０４４７％ ０．０４１１％ ０

５

合肥市国有

资产控股有

限公司

８６

，

８３５ ８６

，

８３５ ０．１５５１％ ０．０１５０％ ０．０１３６％ ０

－

合 计

６０７

，

８４６ ６０７

，

８４６ １．０８５５％ ０．１０４７％ ０．０９５５％ ０

四、股本结构变化和股东持股变化情况

１

、本次解除限售前后的股本结构如下

股份类型

本次限售股份上市流通前

本次变动数

本次限售股份上市流通后

股数 比例 股数 比例

一

、

有限售条件的流通股

５５

，

９９８

，

０７４ ８．８０％ －６０７

，

８４６ ５５

，

３９０

，

２２８ ８．７０％

１

、

国家持股

�

８６

，

８３５ ０．０１％ －８６

，

８３５ ０ －

２

、

国有法人持股

４７

，

４６３

，

０１０ ７．４６％ ４７

，

４６３

，

０１０ ７．４６％

３

、

其他内资持股

８

，

４４８

，

２２９ １．３３％ －５２１

，

０１１ ７

，

９２７

，

２１８ １．２４％

其中

：

境内非国有法人持股

８

，

２４２

，

２７７ １．３０％ －５２１

，

０１１ ７

，

７２１

，

２６６ １．２１％

境内自然人持股

２０５

，

９５２ ０．０３％ ２０５

，

９５２ ０．０３％

４

、

外资持股

其中

：

境外法人持股

境外自然人持股

５

、

高管持股

二

、

无限售条件的流通股

５８０

，

４５１

，

２６４ ９１．２０％ ６０７

，

８４６ ５８１

，

０５９

，

１１０ ９１．３０％

１．

人民币普通股

４４４

，

７３１

，

２６４ ６９．８８％ ６０７

，

８４６ ４４５

，

３３９

，

１１０ ６９．９７％

２．

境内上市的外资股

１３５

，

７２０

，

０００ ２１．３２％ １３５

，

７２０

，

０００ ２１．３３％

３．

境外上市的外资股

４．

其他

三

、

股份总数

６３６

，

４４９

，

３３８ １００．００％ ６３６

，

４４９

，

３３８ １００．００％

五、股东持股变化情况及历次解除限售情况

１

、本次解除限售股东自公司股改实施后至今持股变化情况

序号

限售股份持

有人名称

股改实施日持有股份

情况

本次解限前已

解限股份情况

本次解限前未解限股

份情况

（

含送股

）

股份数量变

化沿革

数量

（

股

）

占当时总

股本比例

（

％

）

数量

（

股

）

占总股

本比例

（

％

）

数量

（

股

）

占总股本

比例

（

％

）

１

安徽省白湖

电声器材厂

８５

，

３８７ ０．０２０６％ ０ ０ ８６

，

８３５ ０．０１３６％

２０１２

年

０２

月

１０

日 偿 还 股

权 分 置 改 革

中 美 菱 集 团

代 其 垫 付 的

对价股份

１５

，

６２９

股

。

２

合肥纸箱厂

８５

，

３８７ ０．０２０６％ ０ ０ ８６

，

８３５ ０．０１３６％

２０１２

年

０２

月

１０

日 偿 还 股

权 分 置 改 革

中 美 菱 集 团

代 其 垫 付 的

对价股份

１５

，

６２９

股

。

３

南京丽德塑

料有限责任

公司

８５

，

３８７ ０．０２０６％ ０ ０ ８６

，

８３５ ０．０１３６％

２０１２

年

０２

月

１０

日 偿 还 股

权 分 置 改 革

中 美 菱 集 团

代 其 垫 付 的

对价股份

１５

，

６２９

股

。

４

辽宁华兴机

电有限公司

２５６

，

１６２ ０．０６２１％ ０ ０ ２６０

，

５０６ ０．０４１１％

２０１２

年

０２

月

１０

日 偿 还 股

权 分 置 改 革

中 美 菱 集 团

代 其 垫 付 的

对价股份

４６

，

８８８

股

。

５

合肥市国有

资产控股有

限公司

８５

，

３８７ ０．０２０６％ ０ ０ ８６

，

８３５ ０．０１３６％

２０１２

年

０２

月

１０

日 偿 还 股

权 分 置 改 革

中 美 菱 集 团

代 其 垫 付 的

对价股份

１５

，

６２９

股

。

－

合计

５９７

，

７１０ ０．１４４５％ ０ ０ ６０７

，

８４６ ０．０９５５％ －

２

、股改实施后至今公司解除限售情况

序号

刊登

《

限售股份上市流通提

示性公告

》

的日期

该次解限涉及的

股东数量

该次解限的股份总数

量

（

股

）

该次解限股份占当

时总股本的比例

（

％

）

１ ２００８

年

１０

月

２５

日

２５ １２

，

５４３

，

５５９ ３．０６％

２ ２０１０

年

１

月

４

日

３ ７４

，

０７４

，

０２０ １７．９１％

３ ２０１０

年

３

月

２０

日

９ ２

，

７８３

，

３４２ ０．６７２９％

４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１５

日

４ ２９

，

１２７

，

５７２ ７．０４１７％

５ ２０１２

年

１

月

１１

日

７ ９３

，

３８５

，

２００ １４．６７％

六、保荐机构核查意见书的结论性意见

保荐机构招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认为：

１

、本次限售股份上市流通符合国家关于股权分置改革相关的法律、法规、规章和深圳

证券交易所的规则；

２

、上述股东不存在违反股权分置改革承诺的行为；

３

、上述股东出售所持有股票不涉及外商投资管理程序，本次限售股份上市流通不存在

实质性障碍。

因此，保荐机构和保荐代表人认为安徽省白湖电声器材厂、合肥纸箱厂、南京丽德塑料

有限责任公司、辽宁华兴机电有限公司、合肥市国有资产控股有限公司

５

名限售流通股东所

持有的限售股份自

２０１２

年

３

月

５

日起已经具备了上市流通的资格。

七、其他事项

１

、垫付对价偿还情况说明

２０１２

年

２

月

１０

日，安徽省白湖电声器材厂、合肥纸箱厂、南京丽德塑料有限责任公司、辽

宁华兴机电有限公司、 合肥市国有资产控股有限公司

５

名限售流通股股东委托本公司董事

会向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申请办理完成了垫付对

价偿还事宜，该

５

名限售流通股股东可申请其所持股份上市流通。

２

、 本次申请限售股份上市流通的限售股份持有人是否存在对公司的非经营性资金占

用情况

□

是

□ √

否；

３

、 本次申请限售股份上市流通的限售股份持有人是否存在公司对该股东的违规担保

情况

□

是

□ √

否；

４

、本次申请限售股份上市流通的限售股份持有人是否存在违规买卖公司股票的行为

□

是

□ √

否；

５

、解除股份限售的持股

１％

以上的股东已提交知悉并严格遵守《证券法》、《上市公司收

购管理办法》、《上市公司解除限售存量股份转让指导意见》和本所有关业务规则的承诺文

件

□

是

□√

不适用；

九、备查文件

１

、解除股份限售申请表；

２

、保荐机构核查意见书。

合肥美菱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〇一二年三月二十八日


